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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国有资
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

2023 年 10月 13日,龙岗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

审议了《龙岗区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》。主

要内容如下:

一、国有资产总体情况

2022 年末,全区各类国有资产总额 2,094.5 亿元（自然资源

资产只统计实物量,暂未统计价值量）,同比增长 12.53%。其中:

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341.9 亿元、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38.4 亿元、

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1,714.2亿元,分别占比16.3%、1.8%、81.9%。

二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

2022 年度,全区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主体积极履行主体责任,

规范监督管理使用,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效能,取得了较好成效。

（一）企业国有资产（不含金融企业）

一是深化国资国企综合改革,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,

不断优化国有资本结构,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是聚焦监管机制及重点领域,提升国企监管效能。加强现

代企业制度建设,完善企业内部治理;突出管资本要求,加强预算

及考核管理;实行放管结合,加强国资事中、事后全流程监管;突

出防风险,加强国企重大投融资、产权变动及资金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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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提升国企服务经济发展能力,发挥国企的杠杆、桥梁和

托底作用。完成全年储备粮食任务,提升产业空间供给能力,落实

租金减免政策,支持市场主体纾困解难。

（二）金融国有企业

一是提升整体金融服务水平,服务更多中小企业。2022 年,

小贷公司贷款规模及担保公司担保(放款)规模均显著增长。

二是履行国企社会责任。通过惠企政策,提供优惠利率,节省

区内企业融资成本;对辖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采取延期还贷、

展期续贷等措施,并主动降费让利,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

（三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一是夯实国有资产管理基础,健全国有资产管理机制。2022

年,贯彻执行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深圳市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,做好区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

度的研究制订、政策衔接等工作,推动上线应用预算管理一体化

资产子系统。

二是坚持民生领域优先,教育、医疗、住建等职能部门加强

各类设施投入和管理,辖区三甲医院增至 7 家,新开办 13 家社康

中心,完成 2.3 万套公有住房建设筹集任务,完成新增 28 万户管

道气入户任务。

三是进一步管理使用好政府物业。加强全区政府物业统筹调

配,提高政府物业使用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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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有效盘活存量政府资产,补充财政收入,进一步完善文

体设施、医疗设备共享共有机制,文体设施定期对市民免费开放。

（四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

一是紧盯居住、产业、民生类用地供给,2022 年全区新供应

用地 212.68 公顷。

二是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,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。开展

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专项行动;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,建立“区+

街道+社区”三级林长体系;切实做好森林火灾预防巡护、预警监

测和宣传教育工作。

三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,加强古树名木保护,制定古树名木

保护管理相关制度,继续推进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及社区管网改

造工程,切实加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与利用。

三、存在不足和下一步工作安排

（一）存在不足

取得成绩的同时,我区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。

比如,区属国企园区招商运营水平有待提升;行政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管理基础仍相对薄弱,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;自然资源

资产土地资源空间不足,民生、居住、产业等用地供需仍然存在

较大矛盾等。
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安排

一是加强国企园区招商统筹,推动园区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

发展。统筹国企招商资源,对优质招商资源进行充分宣传。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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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引资方案,下达区属国企招商任务目标,通过国企经营业绩

考核引导企业加快推进全区重大招商项目落地工作。

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,按照简

政放权、提升效能的思路,研究出台我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

置细则。持续推动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理一体化,以信息化手段

支撑资产全周期管理。加大政府资产资源盘活力度,提高资产使

用效益,补充财政收入。

三是多措并举保障产业用地,全力保障民生用地需求,多维

度挖潜做好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工作。持续强化耕地保护,持续提

升生态品质,推动林长制全面见效,有序开展湿地资源保护和修

复。


